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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
約翰一書（14）愛弟兄既是合乎真理的事，而我們若在行為和真理上相愛， 

這樣就證明我們是屬真理的了（約壹 3:15-19） 

 

 
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
 

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約翰一書 3:11-14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
 

約翰一書 3:11-14說：“我們應當彼此相愛。這就是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的命令。不可像該隱；

他是屬那惡者，殺了他的兄弟。為什麼殺了他呢？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，兄弟的行為是善的。

弟兄們，世人若恨你們，不要以為希奇。我們因為愛弟兄，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。沒有

愛心的，仍住在死中。” 

 

讀罷這段經文，有人或許會驚呼：“因妒成怒，進而謀殺！人性果真如此可怕嗎？”根據創

世記 4:1-16的記載，神悅納亞伯的供物，不喜悅該隱的供物，該隱就把亞伯殺死了。亞伯的

供物顯出該隱並沒把最好的獻給神，該隱滿懷嫉妒、忿怒去謀殺兄弟。同樣，行為正直的人，

就把行為污穢的人顯露出來了，使他們羞愧。我們為神而活，過聖潔的生活，就把世人不道

德的生活顯露出來，使他們感到不安，因而引起世人的憎恨。 

 

約翰指出：“我們因為愛弟兄，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。”你自己要知道，你到底是不是

神的兒女。有些錯誤的觀點認為，我們不會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。但聖經說我們可以知道自

己已經出死入生了。我們怎麼知道呢？經文說：“我們因為愛弟兄，” 

 

親愛的聽眾朋友，你有愛弟兄的心嗎？我常到各地去帶領聚會，遇到很多很好的基督徒。在

服事中，我有幾次很好的經歷。有一次，我的妻子沒有和我一起去，我突然感到很孤單。我

到一個餐廳，剛點了餐，坐在隔壁桌的一位弟兄過來和我打招呼。他說：“麥基牧師，真沒

想到會在這裡遇到你！我們沒有正式見過面，但我是你的聽眾。我可以和你同桌吃飯嗎？”

那個晚上我們共度美好的晚餐時間。我們怎麼能一見如故呢？因為我們都是神的兒女。他不

知道我是那個聚會的講員，後來他和妻子都來參加這個聚會。聚會後，我們一起去吃點東西，

他順手付了帳單，這個舉動證明他真的是神的兒女！在服事上，能遇到很多好基督徒，真是

一件美事！ 

 

還有一次，我去打球，前面一組打得比較慢，所以我們也只好等，不耐煩的時候還叫他們“快

一點啦”。輪到我們上場的時候，有一個人看著我、對我說：“麥基牧師，沒想到你會來這

裡打球。你是那個催我們的人嗎？”我只好承認了。他說：“我必須跟你說，我的身體不太

好，正在看醫生，我連慢慢地打也不太舒服。”於是我向他道歉，請他原諒我的粗魯。後來

我們有美好的交通。我們兩人組成一隊，一起打球。我們有時談得高興了，竟然忘了打球。

結果後面的四人組沖著我們吼，催我們快一點！以前我從來沒有見過這個人，但他是我的弟

兄，我們相處得很愉快。這就是約翰在這裡講的，你愛主裡的弟兄嗎？當你遇到基督徒，如

果你能向他人談論基督，你在主裡又多了一位弟兄或姊妹。 

 

約翰說：“沒有愛心的，仍住在死中。”有些人似乎毫不關心神的兒女，但是我們要彼此關

懷。我很喜歡參加聖經講座，因為可以遇到很多從來沒有機會見面的基督徒；而且聚會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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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會經歷到最美好的團契。為什麼呢？我們因為愛弟兄，這正是我們得救的確據。在你心裡，

再沒有比這更好的證明了。 

 

我們因為愛弟兄，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。有一個叫人驚奇的事實，就是當一個人得救時，

他對基督徒的態度與過往截然不同。這是他可以肯定自己得救的其中一種途徑。若不愛神的

兒女，雖然仍可自稱是基督徒，但聖經說，他仍住在死中。在過去，他的靈命一直是死的，

現在仍然是這樣。 

 
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約翰一書 3:15-19的內容。 

 

約翰一書 3:15說：“凡恨他弟兄的，就是殺人的；你們曉得凡殺人的，沒有永生存在他裡面。” 

 

這節經文使我們聯想到主的教訓，恨與殺人只不過是表現形式上的差異，而其內在動機是一

樣的。通常在審判人的行為之前，要先審判其動機。 

 

“凡恨他弟兄的，就是殺人的；”這話可不是我說的，是約翰說的，他是引用主耶穌的話說

的。馬太福音 5:21-22記載主耶穌說：“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，說：‘不可殺人’；又說：

‘凡殺人的難免受審判。’只是我告訴你們，凡（有古卷在凡字下加：無緣無故地）向弟兄

動怒的，難免受審斷；凡罵弟兄是拉加的，難免公會的審斷；凡罵弟兄是魔利的，難免地獄

的火。”這些話的用詞與氣勢很嚴厲。主耶穌說，如果你對弟兄懷恨在心，表示你是一個殺

人犯。嫉妒和猜忌會帶來懷恨，懷恨就是殺人。我們身邊有多少殺人犯？按照神擺在我們面

前的標準，監獄外的殺人犯比監獄裡的多。我相信你一定明白，這段經文的教導不是說一個

真正的殺人犯不能得救。基督為所有的罪人付上代價，當中包括殺人罪。可是一個蒙恩得救

的人，就不該心裡懷恨了。約翰在這一段所強調的，是基督徒的兩種性情。當你成為神的兒

女之後，你還不能擺脫老我。可是你有了兩種性情：一個老我和一個新造的人。我們已經說

過，只有新造的人可以討神的喜悅。人的老我不能討神的喜悅；屬肉體的是與神相對的。所

以，基督徒有時會想禱告，有時不想禱告；有時想偏離正道，有時想敬拜神。我認為這兩種

性情都是真的。我發現我的老我想偏離正道，但還有另一個性情，我想敬拜主。神說：“如

果你是我的兒女，你就會彰顯我賜給你的新性情。” 

 

在世人眼中，憎恨算不上是怎樣的惡事，但神卻稱其為謀殺。一瞬間的意念便顯出謀殺的念

頭已萌生。縱然沒有行出來，但動機已經存在。因此，凡恨他弟兄的，就是殺人的。當約翰

說凡殺人的、沒有永生存在他裡面時，約翰並非說殺人者不能夠得救。他只表示，一個素來

喜歡憎恨他人的人，很有可能成為殺人者，而且這人並未曾得救。 

 

約翰一書 3:16說：“主為我們捨命，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。” 

 

這節經文闡明聖徒之愛的根據就是基督。基督通過“自我犧牲的愛”拯救了教會，給聖徒們

作了榜樣。由此可知：要明白何為愛，就得親身經歷，而不能靠理論。因此沒有經歷過耶穌

之愛的人，就無法明白真正的愛，也不能愛別人。 

 

主耶穌為我們捨命時，祂給我們留下了愛的最高典範。在這裡，基督與該隱形成強烈的對比。

基督賜給我們最崇高深厚的愛。一方面，愛是看不見的，但我們可以看見愛的表現。在各各

他的十字架那裡，我們看見真真正正的愛。約翰據此教訓我們，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。意思

就是，我們的人生，應該是不斷地為其他信徒付出，且在必要時，為他們犧牲性命。我們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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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，多半都無須為他人死，但我們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藉著與有需要的人分享財物，來表達弟

兄的愛。這正是 17節所要強調的。 

 

主為我們捨命，這是愛的典範，是神愛人的方式。約翰指出：“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；”

神怎麼愛人呢？聖經給出的答案是：“主為我們捨命，”約翰接著說：“我們也當為弟兄捨

命。”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標準。我不知道你做得怎麼樣，可是我知道我還沒有達到那個境

界。你認識有誰會為你捨命呢？我們當中有多少人會為別人捨命呢？到現在還沒有看到有人

展現這樣的精神。但是當我生病的時候，有幾個人寫信給我，表明如果有可能，他們情願替

我生病，這讓我很感動。他們希望我能夠完成五年《穿越聖經》的福音廣播節目。在這之前，

我還不知道有人會願意做這麼大的犧牲。當然，我知道沒有人能替我生病。人生病的時候，

只能自己承擔自己的擔子。雖然他們不能替我生病，但是他們的心意，在我心中、在我一生

中留下難以磨滅的感動。神賜下祂的獨生愛子為我們捨命，這是神愛世人的鐵證。神為我們

立下標準，祂是我們的典範；因此約翰說，我們也應當為弟兄捨命。除非你我都做到這個標

準，否則我們就沒有展現對弟兄應有的愛。 

 

那麼，怎麼讓這樣的愛付諸行動呢？我們接著往下看。 

 

約翰一書 3:17說：“凡有世上財物的，看見弟兄窮乏，卻塞住憐恤的心，愛神的心怎能存在

他裡面呢？” 

 

若 16節所說的是我們能為弟兄所作之事的極限，那麼，這節所說的，就是我們起碼應做到的

事了。約翰清楚說明，任何人看見弟兄窮乏，卻不願意施以援手，滿足弟兄所需，這樣的人

不是基督徒。這並不表示我們應不分青紅皂白地與每一個人分享，因為有時與人分享金錢，

讓他買一些與他無益的東西，這樣做可能反而對他有害。不過，這節經文畢竟訴說出基督徒

聚斂財物的趨勢。 

 

約翰指出：愛並非感情用事，而應有行動。雅各書用了很大篇幅談這個主題。雅各書 2:15-16

說：“若是弟兄或是姊妹，赤身露體，又缺了日用的飲食；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：‘平平

安安地去吧！願你們穿得暖，吃得飽’，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，這有什麼益處呢？”當

弟兄有需要、向人尋求説明的時候，這些人只對弟兄說：“弟兄，我會為你禱告。”但是最

重要的是，我們是否以行動來表達愛心呢？如果基督徒來到主面前，卻沒有把在世上所擁有

的財物正確地應用，這才是悲慘的事。家庭會涉及到愛，但是愛往往不是表現在客廳或臥室

裡，而是在廚房。一家之主或許清晨五點鐘就要離家去上班，他說：“我要去上班了。我要

養活妻子和兩個小孩。”你可以對他說：“如果是我，我才不會擔心他們呢。你不必為他們

拼老命吧？”他會說：“我當然會。我愛他們，他們是我的家人。”如果這時你到他家的廚

房，你一定會看到他的妻子也是一大清早就起床，忙著做早餐給他吃，不小心還燙到手了。

到了傍晚，丈夫回到家時，這個太太已經很疲倦了，但是她還是不停地忙進忙出，照顧小孩。

你或許會對這位太太說：“如果是我，我才不找這些麻煩呢。”但是這位太太會說：“我還

是會這麼做，他是我丈夫，我愛他。”真誠的愛要有行動。 

 

我們可以在家裡看到夫妻之間的愛，但是基督徒之間的愛又是如何呢？這也是要有行動的，

要從彼此幫助開始。親愛的聽眾朋友，愛如果沒有付諸行動，就是假冒為善。要用行動表達

你對他人的愛心，要為弟兄做些事，不是只在口頭上說說而已。我們的口舌往往跑在我們的

雙腳之前，但真正的基督精神是在心，不是在頭腦或口舌上。約翰明確指出，如果我們是神

的兒女，一定要彰顯這種愛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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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聖經記載，由於愛屬於具體而實際的實踐性範疇，因此與其在嘴上呐喊對所有人的愛，

不如通過實際行動，向需要幫助的弟兄提供物質或滿足他們的需要。 

 

約翰的讀者預期將有逼迫臨到，可能還會面對死亡，不過到那時為止，殉道的人尚寥寥無幾。

拒絕參與對皇帝的敬拜會被貼上背叛的標籤，他們的仇敵一定非常樂意向政府告密。非公民

的犯人常會受到酷刑逼供，尤其是奴隸，因此基督徒若不想連累其他肢體，可能要付出極大

的代價。不過，約翰也要求他們要按現今的狀況來彼此相愛。他們的仇敵，就是離開團體的

那些人，或許是為了逃避逼迫，而其他人卻因此而遭殺害，這些人就像該隱一樣有責任；然

而真基督徒必須每一天都樂於為別人犧牲。有一些猶太人認為，倘若不供應有需要的人，就

等於讓他們餓死。 

 

約翰一書 3:18說：“小子們哪，我們相愛，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，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。” 

 

身為基督徒，我們必須要有犧牲自我的愛心。這不一定要犧牲生命，但是付出一些物質絕對

是必要的。基督教講求的是愛的關係。 

 

我們相愛，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，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。換句話說，彼此相愛，不單是在

言語上溫和親切，更不應口惠而實不至。彼此相愛應有實在的、仁慈的行動，且必須是真誠

而不虛假的。 

 

約翰一書 3:19說：“從此就知道我們是屬真理的，並且我們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穩。” 

 

約翰指出：從對弟兄真誠而又付諸實際行動的愛，我們就知道我們是屬真理的，當我們透過

禱告來到神面前時，我們的心可以安穩。 

 

這節經文的前後文脈講述，在真理中的人在慈愛的父神面前坦然無懼。從這一點上看，這節

經文可以重新翻譯為：“每當我們的心責備我們的時候，我們在神面前堅固我們的心。因為

神比我們心大，並無所不知。”實際上當我們犯罪時，我們可以悔改，藉此在全知的神面前

得安慰，而不是懼怕。 

 

如果我們的生命表達了約翰所說的真理，我們禱告的時候，心裡是很安穩的。約翰說得很清

楚，基督顯現的時候，可能有人會感到羞愧。很多人喜歡談基督再來，可是卻僅僅在口頭上

說說而已、遲遲沒有付諸任何行動。你我來到基督面前時，必定是一個令人敬畏的經歷，因

為基督一定要檢視我們的果子。你到底做了什麼？約翰福音 14:15 記載主耶穌說：“你們若

愛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”神給我們的其中一條命令，是要把福音傳到世界的地極。你有

參與這項事工嗎？你有參與任何可以顯明你是神兒女的福音事工嗎？ 

 

我小的時候，住在農村裡，家鄉里的人表達愛的方式很精彩。只要有人生病了，鄰居一定會

過來幫忙的。現在做事的方法不斷改變，但是我還是很懷念過去老鄰居的互助、關懷。今天

有人生病了，大家都認為最好去醫院，有政府醫療的照顧。很多基督徒已經不參與基督認為

重要的事，但是有一天，我們要向神交帳。 

 

約翰呼籲：“小子們哪，我們相愛，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，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。從此就

知道我們是屬真理的，並且我們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穩。”如果你是神的兒女，不管你是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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窮還是富裕，只要支持福音事工，神必定會賜你安穩，讓你知道你是行在神的旨意中，你做

了神要你做的事。那麼，當你禱告的時候，你心中必定很有把握；有一天，當你站在神面前

的時候，你的心裡也會坦然無懼。根據提摩太後書 4:8的記載，當保羅說“從此以後，有公義

的冠冕為我存留，”時，他心裡很有把握，他很清楚，他有確據。 

 

愛弟兄既是合乎真理的事，而我們若在行為和真理上相愛，這樣就證明我們是屬真理的了。

既然這樣，我們的心在神面前就可以安穩。 

 
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裡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麼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作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麼難處，也請

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
 
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
